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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潘怡蘋

電話：03-3322101 #7454

電子信箱：kangfen54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09006440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 (1090064406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函轉有關教育部體育署函知辦理漆彈活動之招生對象年齡

應符合「辦理漆彈活動應注意事項」規範一案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體育局109年7月20日桃體全字第109000875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辦理漆彈活動應注意事項」（如附件）第2點第2項

規定，漆彈活動參與者，應年滿12歲，未滿20歲者並應得

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，爰請相關單位籌辦漆彈活動時，

應確依「辦理漆彈活動應注意事項」相關規範辦理，以避

免衍生安全問題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090006707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7/22 08:4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